
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劳动人事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劳动人事管

理，根据市卫生计生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

发<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的通知》（沪卫计

科教〔2015〕29 号）精神，结合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劳动人事管理，坚持公平

竞争、择优录用、自愿签约、契约管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双

方的合法权益。

培训医院和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按照职责分

工，协调配合，实行统一的劳动人事管理模式。

第三条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象（以下简称“培训对

象”）为拟在本市医疗机构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

学类专业（指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和中西医

结合类，下同）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是在规定期限内接

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从业人员。

培训医院招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须按上海市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市联席会议”）

办公室下达的招录计划数，在市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指导

下，参照原有的招录用工方式进行，录取结果报市联席会议



办公室和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备案。

第四条 培训期间培训医院与培训对象签订“培训暨劳

动合同”，培训期限为合同期限。劳动关系委托上海市卫生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管理。培训结束后，合同自然终止，培训

对象自主择业。

第五条 培训对象依法参加并享有养老、医疗、失业、

生育、工伤、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参照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缴

金比例和资金来源缴纳企业年金，并享受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以及合同约定的相关福利待遇，其工资奖金按照其学历和

资历情况，参照所在培训医院同类人员水平发放。

第六条 根据《执业医师法》及有关规定，培训对象可以

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由所在培训医院负责申报。培训期

间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是培训考核合格的必备条件。

第七条 培训期间培训对象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在带

教老师的指导下，按照有关规定，承担资质允许的相应临床

医疗工作。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后被用人单位录用的，在培训

医院的培训年限计为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用人单位可不再另

设试用期，并办理相应执业注册变更手续。

第八条 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后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的，可按国家规定年限标准，提前一年参加全国卫生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

第九条 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后，各级医疗机

构应当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作为新进人员聘



任临床医学类初级医师岗位和晋升临床医学类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条 除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原因外，培训对象因

两次执业医师考试未通过、培训考核不合格需要延长培训期

限的，须由本人申请，培训医院同意。延长期内签订培训协

议，不再签订“培训暨劳动合同”，不再享受工资福利和社

会保障待遇，培训所需费用由个人承担。原则上顺延期限不

超过 3 年。

培训对象因个人原因中途主动退出培训的，应当赔偿培

训医院相应损失，且 5 年内不得再次在本市参加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

第十一条 培训对象为非上海生源的应届医科类高校毕

业生，可以按本市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本市户籍、居住证及居

住证积分，并由培训医院统一管理。非本市户籍的培训对象

培训结束后，符合条件的，可以按本市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本

市户籍，培训期间持有居住证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可作

为本市“居住证转户籍”的年限。

第十二条 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后，除培训医

院及经批准同意的有关单位以外，本市用人单位不再从医学

院校直接招录从事临床医学专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原《上海



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劳动人事管理暂行办法》（沪卫人事

〔2010〕96 号）同时废止。


